
学制、修业年限与课程考核

除国家有特别规定外，学校设置的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各本科专业的学制均

为 4 年。

修业年限是指学生从入学取得学籍起到完成学业的时长规定。学校按照学分

制管理机制，实行弹性修业年限。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各本科专业学生的修业年

限为 3-6 年。

除特别规定外，学生休学、保留学籍、降级等学籍异动的时间均计入本人的

修业年限。

学校第七学期初进行进入毕业环节资格审核。学生可以选择进入毕业环节，

也可以申请降级，分别以书面形式向学院提交“毕业申请”或“降级申请”。选

择进入毕业环节的学生到期后必须按时办理离校手续。

提前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所有培养计划内容和环节并取得规定的各类学分

和总学分者，经批准允许提前毕业。拟提前毕业的学生应于进入毕业环节前以书

面形式向学院提交“提前毕业申请”。

学生应当参加学校教育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和各种教育教学环节（以下统称

课程）的考核，考核成绩记入成绩册，并归入学籍档案，按《北京科技大学本科

生课程考核及成绩管理办法》管理。

学生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可以申请修读辅修专业，按《北京科技大学本科生

修读辅修专业管理办法》管理。

经学校同意，学生可根据校际间协议跨校修读课程或跨校修读辅修专业，参

加学校认可的开放式网络课程学习等。修读的课程成绩（学分）按学校相关规定

由教务处审核后予以承认。

学生参加创新创业、社会实践等活动以及发表论文、获得专利授权等与专业

学习、学业要求相关的经历、成果，可以折算为学分，计入学业成绩,按《北京

科技大学本科生创新创业和学术实践教学工作管理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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